
此欄由發證機關填寫 證明編號 

          分社（2010）第         號

聲明書 

深圳簽證處： 

申請人           ，性別    ，出生日期為    年   月    日，現領有

□香港身份證□香港出世紙□回港證□簽證身份書號碼為           （  ），

由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要求開具有關證明，證明《港澳

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》H                 系由 H                換發。 

申請人或代理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理人與申請人關係         
（如申請人未滿 18 歲 ，必須由父或母或獲授權的代理人陪同申請及簽署）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年    月     日 

授權書 

本人            ，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（   ）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原

因未能親自前來辦理有關手續，授權               先生/女士/小姐即身份證

號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持有人（＊受托人須年滿 18 歲），現居於(地址)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電話號碼                 ）代本

人遞交開具證明的申請/代本人領取證明。 
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

下列項目由分社經辦人員核填 

□ 申請人香港證件影印本（□香港身份證、□香港出世紙、□回港證、□簽證身份書） 

□ 回鄉卡影印本     張（□00 版本、□01 版本、□            版本） 

□ 申請人父或母身份證影印本 

□ 受托人的香港身份證影印本 

辦證分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人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之《聲明書》及有關附件，用作其申請開具《港澳居民來往內地通行證》證明之用並轉送發證機關處理。 

注：要求開具回鄉卡版本適用此《聲明書》；交此《聲明書》時須提交證件正、副本。 

（2010_03_04） 


